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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747          证券简称：锐科激光       公告编号：2024-036 

武汉锐科光纤激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武汉锐科光纤激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8 月

15 日 11:00 以通讯会议形式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会议由公司

董事长陈正兵先生召集并主持。通知已于 2024 年 8月 10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

全体董事。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 9人，实际参加董事 9人，公司全体监事、部分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所

作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以 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开展光纤激

光器产研能力提升建设项目一期建设的议案》。 

根据《武汉锐科光纤激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十四五”综合规划》的战略要

求，公司拟通过开展光纤激光器产研能力提升建设项目，打造新型光源产研基地，

提高产品的市场综合竞争力。公司已于 2021 年 6 月 8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

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与武汉市未来科技城建设管理办公室签署投资

协议的议案》，并于 2021 年 6 月 29 日召开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该

议案，同意公司投资建设“武汉锐科光纤激光华中产业园项目”。公司已于 2022

年 4 月 29 日取得建设用地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未来二路以西、科技二路以北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土地使用权面积约 184

亩。 

目前，公司拟开展光纤激光器产研能力提升建设项目一期建设，计划分摊上

述建设用地 107亩，新建建筑面积 105,451.44 平方米，新增特种光源及试验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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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中心、中试和售后服务中心、科研保障中心、门房、设备用房，项目预计总投

资为 48,950.00 万元，资金来源为公司自行筹措解决，建设周期为 36个月。 

公司开展光纤激光器产研能力提升建设项目一期建设有助于解决特种光源

产业发展瓶颈、提升研发转产及售后服务的响应速度、解决生活配套分散的实际

问题，助力公司在武汉光谷区域形成完善的产业链。 

公司将持续跟进项目建设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4年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 

2.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4年第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武汉锐科光纤激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 8月 16日 

 

 


